
附表 2 漁業署

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補訓班暨小型漁船(筏)船員基本安全進階訓練班報名表

訓練班別 

及應繳驗 

證明文件 

□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補訓班(訓練期間 1 天；保證金 2,000 元)：
1. 有效期限內之漁船船員手冊、
2. 90 年前核發之求生滅火訓練結業證書。

□小型漁船(筏)船員基本安全進階訓練班(合格者安排轉訓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
班，訓練期間 3.5 天並免繳保證金)：
1. 有效期限內之漁船船員手冊、
2. 小型漁船(筏)船員基本安全訓練結業證書、
3. 「最近 1 年內出海作業達 3 個月以上」或「最近 5 年內出海作業達 1 年以上」

之進出港證明文件。（進出港於同一日累計 4 小時以上者始得計為 1 日）。
※保證金於結業次日起一年內累計出海從事漁業勞動 90 日以上者得申請退還。

訓 練 地 點 漁業署漁業人力組 訓練期間 年 月 日～ 年 月 日 

姓 名 
身分證字號（居留證號） 

英文姓名 
(有護照者應同護照) 

出 生 

日 期 
年 月 日 

最高學歷 □無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 □高職

□專科 □大學 □碩士 □博士

□畢業

□肄業
出生地  

省 縣 

市 市 

戶籍地址 

聯絡地址 □同上、或

電 話 住宅：( ) 行動電話： 

緊急聯絡人 姓名： 關係： 電話： 

報名（受訓）人員： （本人親自簽名） 

報名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；受理通知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將保證金匯款單收執聯浮貼於此線下方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（報名小型漁船(筏)船員基本安全進階訓練班者免繳保證金） 

1. 本署通知審查合格後，請至各金融機構填寫匯款單辦理匯款，填寫方式如下：
(1)解款行（解付單位）：中央銀行國庫局（代號：0000022）。 (2)收款人帳號及
戶名：24512002125014  農業部漁業署。 (3)匯款金額：依報名班別保證金金額
填寫。（金融機構另收手續費者請另自付） (4)匯款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電
話：受訓船員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電話。 

2. 漁會通知日起第 3 個工作日（含通知當日）下午 17:00 點前匯款。未依第 2 點規定按時辦理
者，以退件處理，退件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參訓。

3. 開訓當日上午 8 時至 8 時 30 分受理報到，逾時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報到參訓。報到時查驗

身分證正本。開訓前1日住宿者，須於住宿前3日傳真申請單至漁業人力組申請。
4. 受訓時請攜帶換洗衣物一套，倘因身體不適或個人因素無法參與任一實作課程者，不得參訓。（參加

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補訓班人員無實作課程，無需攜帶換洗衣物）
5. 報到及受訓期間必須服裝整齊，禁止穿著拖鞋、涼鞋、高跟鞋等。
6. 諮詢電話:07-8239724，傳真電話:07-8153847。

（正面）



  漁業署

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補訓班暨小型漁船(筏)船員基本安全進階訓練班報名表

黏貼身分證影本 

（正面） 

黏貼身分證影本 

（反面） 

（背面） 




